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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535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天士力         编号：临 2022-015号 

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参股公司可转债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士力”、“公司”）拟通过全

资子公司天津合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津合智”）以可转债方式对

参股公司南京力成药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力成药业”或“目标公司”）进行

8,000 万元人民币的投资，并与力成药业、李正奇以及宁国佰畅企业管理合伙企

业（有限合伙）签署《关于南京力成药业有限公司之可转债投资协议》，各方同

意根据协议约定的条件接受天津合智对力成药业的可转债投资，由李正奇提供相

应担保措施；天士力将获得力成药业包括布地奈德混悬液、布地奈德福莫特罗粉

雾剂在内多款吸入制剂的独家商业化权利，并以此作为部分款项支付的前提条件。 

2022 年 3 月 10 日，公司以传签形式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 10 次会议就以

上事项进行了审议，并全票通过了《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参股公司可转债的议案》，

同意全资子公司天津合智对参股公司力成药业本次投资可转债事项，具体表决情

况为：有效表决票 9 票，其中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，独立董事发表

了同意的独立意见。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本次事

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

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一、 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名称：南京力成药业有限公司 

2、注册地址：南京市江北新区新锦湖路 3-1 中丹生态生命科学产业园一期

B 座 1202-1207 

3、法定代表人：宝晓琳 

4、注册资本：1,055.5556 万元人民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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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成立时间：2021 年 5 月 26 日 

6、社会统一信用代码：91320191MA264RUP78 

7、业务介绍：化学药物、生物化工产品的研发、生产和销售。公司专注于

呼吸吸入制剂的研发和生产，产品剂型包括溶液剂、混悬液、干粉剂和软雾剂。

目前已有氯化钠溶液、硫酸特布他林溶液、硫酸沙丁胺醇溶液三个溶液剂品种完

成工艺转移，即将申报生产；在研吸入产品包括覆盖溶液剂、混悬液和干粉剂三

个剂型的多个品种。公司核心团队均来自国内领先吸入制剂企业，研发生产经验

丰富。 

8、主要财务数据（未审计）： 

目标公司截至 2021 年底主要财务数据如下：          

 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

资产总额 2,461.6604 

净资产 2,491.4872 

营业收入 0 

营业利润 -508.5128 

净利润 -508.5128 

9、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股权结构： 

力成药业实际控制人为徐鸣。2021 年 6 月，公司通过天津合智与相关方共

同签署《投资协议》，以自有资金认购力成药业新增注册资本 55.5556 万元，取



3 

 

得投资后占力成药业股权比例为 5.26%，公司未向力成药业派驻董事。目前目标

公司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： 

股东名称 持股数额（万元） 持股比例 

宁国佰畅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600.00 56.8421% 

宁国力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400.00 37.8947% 

天津合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55.5556 5.2632% 

共计 1,055.5556 100.00% 

10、经查询，力成药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，该公司、主要股东方、实际控制

人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二、协议其他相关方 

1、天津合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

企业性质：民营企业 

注册地：天津自贸试验区（东疆保税港区）澳洲路 6262 号查验库办公区 202

室（天津东疆商务秘书服务有限公司自贸区分公司托管第 4113 号） 

法定代表人：闫凯境 

成立时间：2021 年 6 月 3 日  

注册资本：3,100 万元人民币 

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企业管理；企业管理咨询；信息咨询服务（不含许可

类信息咨询服务）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

术推广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主要股东：天士力持有天津合智 100%股权。 

2、李正奇 

姓名：李正奇 

性别: 男 

国籍: 中国 

主要任职及对外投资：南京引光医药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京引光”，

为医药临床试验提供服务和解决方案的合同研究公司（CRO），注册成立于 2016

年）的实际控制人、执行董事、总经理；合并持有南京引光 66.7%的股权。 

李正奇为力成药业业务负责人，与力成药业实际控制人徐鸣为夫妻关系，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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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。 

3、宁国佰畅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企业名称：宁国佰畅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企业性质：民营企业 

注册地：安徽省宣城市宁国市竹峰街道桥头铺村老街 21 号 410 室 

执行事务合伙人：宁国派克斯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

成立时间：2021 年 5 月 20 日 

注册资本：4 万元人民币 

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企业管理；企业管理咨询；信息咨询服务（不含许可

类信息咨询服务）（除许可业务外，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

目） 

主要出资人：宁国派克斯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

实际控制人：徐鸣 

宁国佰畅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为力成药业控股股东，该合伙企业

及其主要出资人、实际控制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

务、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。 

三、协议主要内容 

天津合智以可转换债方式对力成药业投资 8,000万元，未向力成药业转股的

情况下单利 8%，为期 2年，用于力成药业的研发和生产。李正奇以其直接和间

接持有的南京引光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500万元注册资本对应股权作质押担保。 

1、款项支付。该款项共分三期支付： 

首期款 3,000万在满足特定条件下支付，包括：（1）可转债投资协议及相关

协议已经各方适当签署且经公司董事会批准生效；（2）李正奇实际控制的企业履

行适当程序将所持南京引光 250万注册资本对应股权质押给天津合智。 

二期款 2,000万在满足特定条件下支付，包括：（1）借款用于可转债投资协

议约定用途；（2）李正奇将所持南京引光 250万注册资本对应股权质押给天津合

智；（3）公司与力成药业针对力成药业 4至 5款吸入制剂的商业化合作协议签署

完毕。 

三期款 3,000万元在满足特定条件下支付，包括：（1）控股股东宁国佰畅完



5 

 

成对力成药业 600万元实缴出资；（2）力成药业完成董事会的工商登记，李正奇

成为董事，天津合智委任一名董事，重大事项需经天津合智委任董事同意。 

2、转股安排。可转债协议中约定以下情形天津合智有权选择是否转股： 

（1）2022年 9月 30日前力成药业如能完成一轮投前估值不低于 10亿、融

资额不低于 2亿的融资，则天津合智有权选择按照特定的估值转股；（2）若未完

成约定融资，则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，根据力成药业是否取得包括硫酸沙丁胺

醇溶液在内的至少三个溶液剂的国内注册批文，天津合智有权选择以特定的估值

转股。 

四、对公司的影响、风险及防范措施 

（一）对公司影响 

通过本次可转债投资，公司可获得包括布地奈德混悬液和布地奈德福莫特

罗粉雾剂在内的多款吸入制剂的独家商业化权利，将填补公司在吸入剂剂型方

面的空白，进一步丰富了公司产品管线。目前公司财务状况稳健，本次交易不

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，不会对公司当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

重大不利影响，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若后续公司选择转

股权，对力成药业的持股比例预计最高不超过 30%，对力成药业不会构成实际

控制，不会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，但会对其构成重大影响。 

（二）存在的风险及应对 

1、资金风险：为降低本次可转债投资的资金风险，李正奇及其控制的企业

以所持南京引光医药科技有限公司（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南京引光账面资

产总额 6,071.58 万元，净资产 949.71 万元；2021 年度实现收入 6,610.34 万元）

合计 500 万注册资本对应股权为此次可转债做质押担保，根据江苏华信资产评估

有限公司出具的《资产评估报告》，基于南京引光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在 CRO 领

域经营多年较为扎实的业务基础和经验积累、具备一定的市场竞争力等因素得出

的估值结果可以覆盖本次可转债的本金及利息，但其评估值较其净资产账面值增

值较高，尽管李正奇个人还将根据可转债投资协议承担保证担保责任，抵押价值

仍存在一定不确定风险。投资后，公司和力成药业还将根据投资协议，采取对投

资资金进行共同监管，大额支出需公司同意，且公司随时行使财务报表查看权利

等手段，进一步降低资金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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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目标公司业绩风险：截至目前，力成药业处于亏损状态，公司通过本次

对其进行可转债投资有利于解决力成药业研发及生产资金缺口，但目标公司未来

的经营成果和盈利能力受到宏观经济波动、行业监管政策、市场环境变化、在研

产品能否按期获批等因素的影响,目标公司业绩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

五、独立董事意见 

经审核，独立董事认为：本次公司对参股公司投资可转债已履行了必要的决

策程序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决策程序合法、有效，不存在

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公司本次可转债投资有利于参股公司

业务顺利开展，风险可控，公司投资可转债的行为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。因此，

同意公司以可转债方式对参股公司进行投资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八届董事会第 10 次会议决议 

2、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3、可转债投资协议 

4、股权质押协议 

5、南京引光资产评估报告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年 3月 12日 


